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旺角暴亂主犯之一、「本土民主

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早前被判入獄6年，主審案件的高等法院

法官彭寶琴隨即被「港獨」分子出言侮辱及人身攻擊。香港大律

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昨日終於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有關人等

的行為，指該等批評會影響及削弱公眾對司法機構、司法程序及

司法公正應有的尊重和信心，更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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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瘋狂辱罵彭官
兩律師會慢N拍出聲

香港文匯報此前報道，在去年2月
14日「七警案」判決出爐後，

法官的裁決受到建制派支持者（「藍
絲」）的批評，大律師公會迅即於同
年2月20日發表聲明，批評有人對裁
判官作出人身攻擊及辱罵。

「七警案」嘭嘭聲責「藍絲」
今年1月3日，裁判官錢禮就朱經
緯案作裁決後被批評，大律師公會亦
在1月6日的聲明中強烈譴責，更要求
政府「跟進這些嚴重和具侵犯性的行
為」。
不過，在彭寶琴今年6月11日就旺

暴案各被告判刑後，即被「港獨」分
子群起而攻之。他們引用《蘋果日
報》早前起底的資料，稱彭寶琴「原
來是警嫂」，暗示她偏幫警察，又以
其丈夫逝世嘲諷她「報應會提前
來」、「剋夫」，甚至詛咒她「死全
家」。
不過，大律師公會對此一直沉默不
語。有法律界人士批評，大律師公會
在同類事件的做法持雙重標準，影響
公會的專業和中立形象。
直到昨日，即事發近一個月後，大
律師公會終於與律師會就此發表聯合
聲明，稱兩會就「近日電子媒體上就
一名法官因2016年旺角暴動案作出的
裁決和判刑，而受到毫無理據及貶損
人格的人身攻擊，予以強烈譴責」。
兩會在聲明中指，任何對該名法官
及其家人作出的無理詆毀及侮辱性的
抨擊，「不但與判詞是否正確及量刑
是否恰當這些議題完全無關，更對事

情無幫助，相反只會令理應獲公眾討
論的重點，得不到適度的關注。該等
批評會影響及削弱公眾對司法機構、
司法程序及司法公正應有的尊重和信
心，更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兩會續稱，「雖然公眾對正在審理

的案件所能發表的意見是有限制的，
但我們強烈支持公眾是有自由和權利
對法庭已經發表的決定和判決作出討
論、發表意見，甚或批評。然而，任
何向法官作出侮辱性或人身攻擊的言
論，則絕不恰當，亦不能容忍。」
兩會呼籲公眾「應用理性辯論的方

式表達意見。縱然一個文明社會應鼓
勵理性交流與辯論，但絕不可對任何
法官作出人身攻擊的言論」。
是次聲明用字遣詞明顯和過往的聲

明不同。在去年2月20日「七警案」
的聲明中，大律師公會僅稱「即使人
人享有言論自由及可對判決作出評
論，任何以辱罵及威嚇的言行對法官
作出的人身攻擊不單無助理性討
論」。

避重就輕 無要求政府跟進
但在是次聲明中，兩會則強調「雖

然公眾對正在審理的案件所能發表的
意見是有限制的，但我們強烈支持公
眾是有自由和權利對法庭已經發表的
決定和判決作出討論、發表意見，甚
或批評」，其後才稱「任何向法官作
出侮辱性或人身攻擊的言論，則絕不
恰當，亦不能容忍」，亦未有如今年
1月6日的聲明一樣，要求政府有關部
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港督彭
定康（肥彭）等英國過氣政客繼續借挑動
香港問題大撈政治本錢。他近日在英國一
個記者會上聲稱，英國根據《中英聯合聲
明》對香港仍有「責任」，又稱「香港前
途無關英國」的說法是「匪夷所思」。香
港各界批評彭定康等在香港已全無角色，
但仍繼續對香港內部事務指指點點，一旦
英國政府聽其言有所「動作」，即違反聯
合國憲章有關不得干預他國內政的規定。

死撐聯合聲明有「責任」
彭定康近日出席由英國過氣政客組成的
「香港監察」活動時聲稱，《中英聯合聲
明》仍含有需要英國及中國承擔的責任，
故「香港前途無關英國」的說法是「匪夷
所思」。
就「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
暴動罪成被判囚，彭定康此前聲稱港英時
期已制訂的《公安條例》被「政治利
用」。他在活動中繼續針對《公安條

例》，聲稱「我們（港英政府）早已剔除
毫無必要的部分」，但《公安條例》在
1997年恢復並執行，是違反聯合國《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云云。
「香港監察」主席Benedict Rogers則稱

會「繼續捍衛」香港的自由和自治，確保
港人基本自由和法治得到「保障」，制止
這些自由受到「侵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彭定康已不在其
位，對香港事務也不甚了解，若他真的希
望香港好，就不應作出偏頗的評論。
他強調，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1年，在

中央支持及港人的堅毅努力下，香港堅守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
並相信隨着國家富強，香港社會能夠作新
一輪的騰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彭定康

多次干預香港事務，已經明確違反了國際
外交層面的基本原則：別國不應對其他國
家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

他續說，香港回歸祖國後，通過基本法
有效落實「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
明》只是一份過渡期的文件，其歷史性任
務已經完結了，而「一國兩制」所包涵的
內容較《中英聯合聲明》更多，毋須彭定
康等人不必要的「操心」。

過渡期文件任務已完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指出，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及
聯合國大會決議2625號規定，聯合國成
員國不能干預他國內政，而聯合國憲章及
聯合國決議均是國際法的一部分，英國倘
若違反即是違反國際法。
他續指，英國國會於1985年通過《香

港法》，終止英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
之後對香港繼續「行使主權」，即英國政
府對香港事務再沒有管轄權及參與權，而
彭定康公然違反《香港法》，是完全不尊
重自己的國家和政府。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表示，《中英聯

合聲明》只是一份協議文件，而彭定康已
離任港督多年，其工作早已結束，不應再
香港的問題指手畫腳。
他強調，過去21年，香港一直根據基

本法及香港法例行事，依法管治，成功落
實「一國兩制」，而作為國際城市，香港
社會的運作高度透明，任何人都可以知道
真正情況，有人即使要故意抹黑，也不會
得逞。

肥彭圖插手港事 政界促英勿違聯國憲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民聯
青年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辦傳媒茶敘，介紹
他們過去及未來的工作重點。主席梁宏正
認為，青委會由工商界和地區背景的成員
組成，有助加強在地區的實務工作，未來
會關注動物權益及學童午餐營養等民生議
題。
出席茶敘者包括經民聯青委會顧問張俊
勇、主席梁宏正、副主席林顥伊、梁文
廣、黃舒明及一眾地區幹事。梁宏正表
示，青委會除了關心重大議題如「一地兩
檢」、包括組織「『一地兩檢』關注聯
盟」的同時，也關心到其他與民生相關的
社會議題，如關注動物權益、學童午餐營
養及推動科技券的使用等。
林顥伊指出，動物權益議題在近年社會
備受重視，青委會亦在旺角和新界東舉辦

多場寵物墟市，推廣領養，並呼籲政府大
力推廣動物權益，加強宣傳教育和執法力
度，如動物警察仍需增加對動物的認知和
照顧。
她呼籲寵物主人應以謹慎責任對待寵

物，又建議政府加設領養動物前的教育課
程、加重《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罰
則及簡化漁農處的領養標準等。

成員結合工商地區優勢
梁宏正笑說，青委會未來會較注重這些

軟性議題，「硬議題」就由經民聯一眾立
法會「大哥大姐」去衝鋒陷陣。
梁文廣就指，青委會成員大部分是工商

界和地區幹事背景，結合工商和地區的優
勢，加強在地區的實務工作，希望互補長
短，使地區工作不會太離地。

距離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尚餘四個多月，
曾表態有意出選的梁文廣被追問會否參
選。

梁文廣及梁宏正均表示，經民聯需要與
建制派多溝通、多協調，而建制派目前仍
未正式商討由誰人出選。

經民聯青委會 軟議題更貼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國務院在
今年5月發表的《香港政策法報告》中聲稱，
行政長官於去年10月根據中央政府指令，拒
絕一項美國政府提出的移交逃犯要求，又指稱
中央政府的某些舉措與其在基本法賦予香港高
度自治的承諾不符。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強
調，特區政府對每宗移交逃犯個案，均嚴格按
照《逃犯條例》以及與相關司法管轄區簽署的
移交逃犯協定處理。

美報告不實 政府表遺憾
就「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立法會

大會提問《香港政策法報告》的相關指稱，李
家超在書面回覆中指出，特區政府此前已公開
發表聲明，對該報告的不正確表述表示深切遺
憾。
他指出，特區政府與其他地方簽訂協定前，

實質內容必須與香港《逃犯條例》的條文相
符，包括在某些情況下，逃犯不得被移交或可
不被移交，例如涉及移交的罪行並非在要求方
和香港均構成犯罪；該項罪行屬政治性質的罪
行；所作的檢控是在該逃犯缺席的情況下進行
和導致定罪的；要求方沒有保證該逃犯不會被
移交往第三方司法管轄區等等。
李家超表示，香港與美國之間的移交逃犯安

排，除反映上述香港移交逃犯的條文外，亦訂
明一些雙方在對等的原則下，不移交逃犯的情
況，例如美國政府保留權利，若所要求的移交
涉及美國的國防、外交或重大公眾利益或政
策，可拒絕移交美國國民。
針對這點的對等條文，香港政府亦保留權

利，在移交涉及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
務的政府所屬國家的國防、外交或重大公眾利
益或政策；或被移交者無香港居留權，亦非為
定居目的而進入香港，而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
的外交事務的政府所屬國家對所要求的移交涉
及的罪行具有管轄權，並且已經展開或完成起
訴該人的法律程序等情況下，可拒絕移交負責
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的政府所屬國家的
國民。

李家超：港一直嚴遵條例
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嚴格遵照《逃犯條

例》的規定處理每宗移交逃犯要求。在收到要
求之後，行政長官必須先發出授權進行書，該
要求才會獲進一步處理。是否發出授權進行書
完全由行政長官嚴格按照香港法律作出決定，
而行政長官作出決定前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行政長官只會在全面考慮每個個案的相關事實
和情況後，才會作出決定。
他續說，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區一直嚴格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
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這是國際社會有目
共睹的。

一直同反對派政黨互
相唱和嘅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最

近喺接受德國傳媒《德國之聲》訪問，評
論到旺角暴亂主犯之一的「本土民主前
線」前發言人梁天琦被判囚時，承認「法
庭很難將政治動機列為減刑因素」，「暴
力程度愈嚴重，考慮動機的比例會愈輕，
這是無可厚非。」個別法院重判「社運案
件」，他認為是想釋放「沒有任何公民權
利容許用暴力達至目的」的訊息：「公民
權利是建基於法治社會，一旦升級為暴力
就不再是公民權利。」
陳文敏喺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稱梁

天琦被判囚6年是「重了一點」，「我認
為4.5年至5年較為合理。」不過，他點出
由判詞可見，法官對旺角暴動的評價「相
當負面」，認定參與者有預謀及主動犯案
因而重判，「而非梁天琦的身份而有特別
考量。」
他認為，不能把旺角暴動與其他社運案

件相提並論，法庭也很難將政治動機列為
減刑因素。「如果法官認為你蓄意行使暴
力，政治動機不會佔任何比重。暴力程度
愈嚴重，考慮動機的比例會愈輕，這是無
可厚非的。」

陳文敏：理想崇高非大晒
過去一年多，不少「社運人士」被判

囚，陳文敏認同近年判刑力度愈來愈重：
「法院有其憂慮，所以在連續一系列判詞
中都想釋放一個信息：即使你有很崇高的
理想，不等於甚（什）麼都可以做。因為
這是很危險的演變，是否有目的就能不擇
手段？這會直接衝擊公民社會。」
他續稱，「公民抗命」的確是法庭的

「考慮因素」，但亦有界線：「法庭的出
發點是，沒有任何公民權利容許用暴力達
至目的。公民權利是建基於法治社會，一
旦升級為暴力就不再是公民權利。」

質疑司法獨立因立場掛帥
針對有人聲稱法庭不再獨立，陳文敏並

不認同，並強調香港法庭仍能不受干預地
判案，外界的質疑只因以立場掛帥：「我
覺得公民意識愈來愈薄弱，當我們談法
治，卻愈來愈多人不知何謂法治，包括政
府、建制派，也包括『泛民』那邊的
人。……不符合其政治理念就說法庭不獨
立，符合就說獨立，這是很片面的看
法。」
陳文敏直指，過去兩年很多衝突是不必

要的，「我覺得法庭一連串的判詞反而讓
社運人士反思，暴力衝突根本無法聚焦問
題。……任何社會運動一定要建基於大部
分市民的認同，當你愈來愈背棄市民認同
時，很多事你都很難改變得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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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不容暴力 政治動機難減刑

特區定對等條文
可拒向美交逃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未能成功拖延「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通過，將矛頭指向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繼企圖聯署提出不信
任議案不果後，又計劃在立法會暑
假休會前最後一次會議上，以無約
束力議員議案形式提出不信任議
案，然而當日會議的議員議案數目
已達至兩個的上限。反對派要求增
加議員議案數目，建制派強調要保
持傳統。而「人民力量」陳志全更
背棄同道，將其同道平權議案押後
提出，讓路予不信任議案，其議案
恐要排到10月復會後。
由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牽頭提出不

信任議案，早前被內務委員會否
決，不容許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
一眾反對派議員事後揚言，議案雖
被否決，但針對梁君彥的行動並未
完結，會把握時間，在立法會暑假
休會前，利用無約束力議員議案，
繼續對梁君彥提出不信任動議。
根據立法會議程，下周三會議上

的兩個議員議案，分別為陳志全的
「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
政策」議案，及「實政圓桌」田北
辰有關重整港鐵管治的議案。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去信內會主席

李慧琼，要求將議員議案的數目增
加。據悉，建制派經討論後，認為
須保留議會傳統，不能任意增減議
員議案數目，決定反對胡志偉的建
議。
有反對派議員稱「打鐵應趁

熱」，因「一地兩檢」條例草案通
過不久，可藉市民「記憶猶新」盡
早進行討論，「力量較強」云云，
反之若拖到10月復會後再翻炒議
題，會有相當的「不穩定性」，
「況且平權議題不是太趕急。」

議案爆晒額 犧牲研平權
陳志全近日也轉了口風，對調整自己議案

的提出時間「有討論空間」。他昨日回覆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更稱會與由「專業議政」
李國麟提出的不信任議案互調次序，令不信
任議案能夠趕及在休會前提出，現正研究實
際安排。

反
對
派
為
搞
梁
君
彥

慢
必
計
劃
背
棄
同
道

■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與傳媒茶敘。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彭定康近日在「香港監察」的活動上發
言時，繼續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港獨」分子侮辱及人身攻擊彭寶琴事件。 香港文匯報截圖


